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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财经大学学生会 
文件 

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推动高校学生会(研究

生会）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巩固高校学生会（研究

生会）改革成果的若干措施》，加强学生会(研究生会)队伍

建设，建立以服务和贡献为导向的激励机制，特制定学生会

(研究生会)述职评议制度。 

第二条 述职评议对象为校院两级学生会(研究生会)主

席团成 员和校学生会工作部门负责人。 

第三条 校院两级学生会(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和校学

生会工 作部门负责人进行述职；校级评议会由校党委学生

工作部、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校团委等部门联合评议；院

级评议会由学院团委负责评议。 

第四条 述职评议时间原则上定为每学期末。 

第二章  述职评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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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评议从政治态度、道德品行、学习情况、工作

成效、纪律作风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等方面对评议对

象进行全面客观地综合评价。 

(一) 政治态度。理想信念坚定，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

党，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

爱国情感，能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及时向广大同学传达党的声音和主张。 

(二) 道德品行。品行端正， 乐于奉献， 具有强烈的

集体荣誉感 和工作责任心， 能够带头倡导良好的社会风

尚， 积极践行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全心全意

为同学服务的觉悟和能力。 

(三) 学习情况。学有余力、学业优良， 能够自觉把学

习放在首 位， 带头勤奋学习、学好专业知识， 培养科学

精神， 学习成绩综合排 名在本专业前 30% (一年级新生除

外)，无课业不及格情况。 

(四)工作成效。在党委的全面领导和团委的具体指导

下， 努力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能够在思想引领、学风建设、

文体活动、社会实 践、志愿服务、创新创业创优等方面服

务同学。 

(五)纪律作风。严格遵守校规校纪与《关于学联学生会

工作人 员改进作风服务同学的若干规定》，在工作中坚持

实事求是的原则，作风务实，坚决防范和克服功利化、庸俗

化等问题。 

第三章  述职评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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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述职采用书面述职和现场述职相结合的方式。 

(一) 书面述职。述职人员提交书面工作总结，包括工

作理念、履职情况、主要成效、存在问题、改进措施和下一

步计划等方面，要 求实事求是、全面规范、简明精炼、支

撑有力。 

(二)现场述职。述职人员向述职评议大会进行述职汇

报，现场 述职要密切结合职能定位，重点突出、总结成效、

找准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第四章  述职评议结果 

第七条 述职评议会对评议对象进行综合评价，评定结果分

为“优 秀”“良好”“合格”与“不合格”。其中总分超

过 90 分(含 90 分) 为优秀；89 分—80 分为良好；79 分

—70 分为合格；70 分以下为不合格。 


